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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成功段 22、23 地號及

大學段 320-1、320-2、322 地號土地設定地上權案」今

日辦理正式公告招商，竭誠歡迎各界踴躍投標 

 

中油公司資產活化個案－「新竹市成功段 22、23 地號及大學段 320-1、320-2、

322 地號土地設定地上權案」於今日（113 年 3 月 4 日）辦理正式公告招商，

本案將以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引進民間廠商開發營運，期能挹注收益，提

升交通大學周邊商業發展，活絡地區經濟並創造國民就業機會。 

本次公開招標之「新竹市成功段

22、23 地號及大學段 320-1、

320-2、322 地號土地」，坐落於新

竹市大學路旁，距交通大學正門約

250M，且距國道 1 號光復路交流道

約 350M，交通便捷。 

「新竹市成功段 22、23 地號及大學

段 320-1、320-2、322 地號土地」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住宅

區」，建蔽率 60%，法定容積率

200%，未來得標地上權人可依據都

市計畫相關規定開發為(1)學生出租

住宅、商務出租住宅；(2)零售商業

設施，可於 B1 至 2F 設置樓地板面

積超過 500M2 之大型商場（店）或

樓地板面積超過 300M2之飲食店(須

經縣（市）政府審查無礙居住安寧、公共安全與衛生)；(3)辦公室，含一般事

務所、自由執業事務所等；(4)旅館，含一般旅館及國際觀光旅館等(須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開發項目多元，利於潛在投資人彈性組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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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標與開標方式： 

本次公開招標之「新竹市成功段 22、23 地號及大學段 320-1、320-2、322

地號土地設定地上權案」，招標文件分為「權利金一次繳納版」與「權利金分期

繳納版」，皆已於今日(113 年 3 月 4 日)公告招標，並於 113 年 5 月 3 日下午

2 時截標。有意願之投資人可自由選擇權利金繳納版本，並下載招標文件填寫

後，以郵寄方式投標。 

本案開標以「權利金一次繳納版」為優先開標，若優先標「權利金一次繳納版」

決標，則「權利金分期繳納版」無論是否有人投標皆不予開標並原件退還投標

人；但若優先標「權利金一次繳納版」無人投標或有投標人投標但因資格不符

等情事造成廢標，則接續進行「權利金分期繳納版」開標程序。 

二、存續期間、權利金底價、地租、押標金： 

本案地上權存續期間為 50 年，並得於符合地上權契約第 4.2 條優先續約之約

定下續約 1 次，續約期間最長以 20 年為上限。地租為每期申報地價之 6.25%，

押標金則為新臺幣 900 萬元整。 

本案權利金底價如下表所示： 

版本別 權利金底價(未含營業稅) 備註 

權利金一次繳納版 

(優先開標) 

權利金總額 

新臺幣 1.88億元 
 

權利金分期繳納版 

(若優先標無人投標或廢標時開標) 

每期權利金 

新臺幣 2,113萬元 

每年一期 

共分十期 

三、本基地開發及使用限制： 

（一） 本基地開發及使用應依據所屬之都市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二） 除依本契約第 13.1.1 條至第 13.1.2 條約定外，得標人不得將本案地上

權或建物所有權之一部或全部移轉或以信託方式或其他方式移轉予第

三人，亦不得供為他項權利之標的或設定其他負擔等行為。 

（三） 得標人不得全部或分割出售本基地上之建物所有權，且除依本契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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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條約定外，不得以有償、無償等任何方式移轉本基地上建物之使

用權。 

（四） 得標人不得以本基地為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但得依據現行容積移轉相

關法規規定，申請本基地為容積移轉之接受基地並取得移入容積，且不

得再移轉至其他土地，並應自行辦理所需程序及負擔全部費用，得標人

並應承諾移入之容積應無條件贈與中油公司所有，且不得以任何理由向

中油公司要求補償或主張任何權利。 

（五） 其他有關本案之投標人資格及投標規範等詳細內容，請詳閱投標須知。 

四、投標文件取得及使用限制： 

（一） 投資人如須取得本案投標文件，應自本案招商公告後至民國 113 年 5

月 3 日止，自行於招標機關網站首頁「最新訊息」處下載 (網址：

https://www.cpc.com.tw)，逾期不予受理。 

（二） 本案投標文件版權為招標機關所有，僅供投標使用，不得轉售、翻印或

其他非法之使用。投標文件所載之文字內容與格式不得任意修正變更，

否則不具獲選為得標人之資格。 

五、投標截止期限： 

本案投標文件應以郵寄方式，於民國 113年 5月 3日下午 2時以前寄達「11058

台北信義郵局 68 號信箱」，逾期寄達、親送或其他方式送達前揭信箱，或逕行

寄送中油公司者，不予受理，中油公司將不予收受原件退回；遇停止上班日暫

停收件，並順延至恢復上班第 1 日之同一時間為收件截止時間。 

六、投標須知釋疑申請期限： 

投標人對本案投標須知內容有疑義者，應於民國 113 年 4 月 12 日下午 5 時前，

以書面函文向中油公司申請釋疑。 

七、此資訊僅供投資人參考，所有內容仍應以正式投標須知為準。 


